
人事百寶箱 

■我要出差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差假 

給付 

1.因公奉派出差得報支旅

費： 旅費分為交通費、住

宿費及膳雜費，按出差人

員職務等級報。  

2.未前一日出發或公差當日

結束後即返回未留宿者，

請勿報支該前後住宿費及

膳雜費，以免因虛報而觸

法。 

1.教職員工出差單(見人事室

網頁/各項表格下載/) 

 

2.至主計室辦理簽證(見本校

網頁/校務系統/會計系統/

網路請購) 

 

出差事畢，應於十五日

內檢具出差旅費報告

表，連同有關書據，一

併報請各機關審核。 

1.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 

2.國立宜蘭高商

教職員工縣外

出差期程審核

原則。  

■我要結婚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婚假 

1.婚假 14 日，每次請假應至

少半日。  

2.結婚前 5 日內可提前申請

婚假。 

1.填寫教職員工請假單。(見

人事室網頁/各項表格下載/) 

2.附戶籍登入結婚證明 

除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

官核准延後給假者外，

應自結婚之日起 1 個月

內請畢。 

  

結婚 

補助 

1.補助 2 個月薪俸額（本俸） 

2.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

得分別申請結婚補助。  

3.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

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1 申請表 1 份。  

2.已辦結婚登記之戶籍謄

(影)本１份。  

事實發生 3 個月內申請。 行政程序法施行

後，如因特殊事由

未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申請者，得於

申請表敘明事由

審查後核發，其期

限以 5 年為限。 

配偶

參加

健保 

1.配偶本身無職業者，始得

以眷屬身分依附加保。  

2.外籍眷屬加保須居留滿四

個月始可加保。  

1.向人事室申請加保。 

2.戶口名簿影本 1 份；外籍

眷屬加保者，須附居留證正

反面影本。  

    

■我懷孕及嬰兒出生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產前

假 

1.懷孕者給產前假 8 日。  

2.應於分娩前請畢，得分次申請，

得以時計。  

第 1 次申請產前假應繳合法醫

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或是媽媽

手冊之封面影本及內頁醫師註

記之預產期，嗣後再申請者，

得毋須檢證。 

事實發生時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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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假 

娩假 42 日，應 1 次請畢。 

(可扣除例假日)。  

  

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開具之證

明（證明上應附註預產期）或

補附出生證明或已辦妥出生登

記之戶口名簿影本。 

事實發生時

辦理 

教師於分娩前已請畢

產前假者，必要時得

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

娩假，並以 21 日為

限，不限一次請畢。 

陪產

假 

1.配偶生產者，給陪產假 5 日，得

分次申請。  

2.應於分娩日前後 15 日內請畢，

逢例假日得順延。  

3.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出生證明影本 事實發生時

辦理 

依據勞動部 103 年 12

月 22 日[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 15 條第 5 項

修正令，於 103 年 12

月 13 日起生效。 

流產

假 

1.懷孕 5 個月以上者，42 日。  

2.懷孕 3 個月以上未滿 5 個月者，

21 日。  

3.懷孕未滿 3 個月者，14 日。  

4.流產假應 1 次請畢；每 1 個月以

30 日計。 

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開具之

證明（證明上應附註妊娠幾週） 

  

事實發生時

辦理 

  

生育

補助 

1.補助 2 個月薪俸額（本俸）。  

2.未滿 5 個月流產者，不得申請生

育補助。  

  

1.生育補助申請表 1 份。  

2.出生證明書影本。  

3.已辦出生登記之戶口名簿影

本或戶籍謄本１份。  

4 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請領

書(103.6.1 起新增)  

5.被保險人帳戶存摺封面影印

本。 

事實發生 3

個月內申請 

行政程序法施行後，

如因特殊事由未於規

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者，得於申請表敘明

事由審查後核發，其

期限以 5 年為限。 

  

新生

兒參

加健 

保 

1.夫妻如均以本人身分要保時，請

擇保費較低之夫妻一方投保。  

2.國內出生者出生當日加保；國外

出生則須入籍滿 4 個月加保；外國

人士須居留證滿 4 個月加保。  

3.扣繳出生當月整月保費。  

1.向人事室申請加保。 

2.出生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或

戶籍謄本一份；外籍人士須檢

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3.請領健保ＩＣ卡申請表 1 份。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生活津貼補助申請書+切結書-103更新.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7生育給付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7生育給付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2967_2_1020620請領健保卡申請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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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育嬰

留職

停薪 

1.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者，並以

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留

職停薪期間，以 2 年為限，必要

時得延長 1 年。  

2.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

復職。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

消失後，應即申請復職。  

3.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

之保險及福利等事項，依各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4.留職停薪期間無法併計休假及

退休年資。  

1.留職停薪申請表(教師、職員)1 份  

2.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影本  等）  

3.配偶未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證明文件（如

證明書或切結書等）  

4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

續（退）保同意書 2 份 

 

  留職停

薪-- 復

職申請

書 

育嬰 

津貼 

1.請領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

件：  

（1）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年資合計

滿 1 年以上。  

（2）子女滿 3 足歲以前。  

（3）依法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

擇繼續加保。  

2.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

前 6 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 60%

計算。於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

合計最長發給 6 個月。  

1.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書１

份。  

2.被保險人及子女之戶口名簿影印本（戶籍

謄本亦可）。  

3.被保險人帳戶存摺封面影印本。  

 

育嬰留職

停薪時辦

理 

  

育嬰

留職

停薪 

健保 

＊可選擇續保、停保、轉出  

1.續保由本校申報健保局核准

後，由健保局開立繳費通知，保

費可延緩三年繳納。  

2.預定出國 6 個月以上者，得選

擇停保，停保期間免繳保費。  

3.轉出者請持本校轉出表辦理依

續保：  

1.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全民健康保險選擇轉出

繼續參加或停保申請書１份。  

2.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在原

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１份。  

3.育嬰之兒童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1 份。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各項表格/留職停薪申請書.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2/21120.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1/14004.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1常用表單.files/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1常用表單.files/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1常用表單.files/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1常用表單.files/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1常用表單.files/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1常用表單.files/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8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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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其他眷屬加保。   

停保：  

1.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全民健康保險選擇轉出

繼續參加或停保申請書１份。 

2.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停保、復保申報表

１份。 

轉出：  

1.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全民健康保險選擇轉出

繼續參加或停保申請書１份。 

2.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保（轉出）申報

表１份。  

■當親人過世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喪假 

1.父母、配偶死亡者：15 日。  

2.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

10 日。  

3.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

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5 日。  

4.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公務人

員或其配偶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

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者為限

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

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  

5.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1.填寫教職員工請假單。(見人

事室網頁/各項表格下載/) 

2.檢附訃文。 

  

  

  

事實發生時

辦理（喪假得

分次申請，但

應於死亡之

日起百日內

請畢）。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2_1_2-3健保停復保MN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2_1_2-3健保停復保MN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11434_1_2-10健保留職停薪W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健保退保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健保退保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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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

喪葬

補助 

（生

活津

貼） 

1.父母或配偶死亡（以未擔任公職者為

限）：5 個月薪俸額。  

2.子女死亡：3 個月薪俸額。  

3.祖（外）父母死亡，以祖（外）父母

無子女或子女未滿 20 歲或年滿 20 歲無

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

明屬實者為限，補助 5 個月薪俸額。  

1.喪葬補助申請表１份。  

2.死亡證明書影本及已辦理

死亡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各

１份或已辦理死亡登記之戶

籍謄本１份。  

3.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或戶

籍謄本。  

   

   

   

事實發生 3

個月內申

請。 

行政程序法施

行後，如有未

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申請者，

同意於申請表

敘明事由審查

後核發，其期

限以 5 年為

限。 

眷屬

喪葬

補助 

津貼 

（公

保） 

1.父母或配偶死亡：3 個月薪俸額。  

2.子女年滿 12 歲未滿 25 歲死亡：2 個月

薪俸額。  

3.子女已為出生登記未滿 12 歲死亡：1

個月薪俸額。  

4.父母、配偶或子女同為保險人時，應

於請領前自行協商，推由一人請領，具

領之後不得更改。  

1.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請

領書及收據(選擇入帳者免付

收據，但須附存摺封面影

本) 。  

2.死亡證明文件。  

3.死者死亡登記戶籍謄本。  

4.被保險人戶籍謄本（須為眷

屬死亡日 後申請）。  

5.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

領眷屬喪葬津貼切結書。(一

式 3 份)  

   

   

   

眷屬死亡日

起 5 年內。 

 **父母死亡若

兄弟姐妹為投

保勞工保險

者，得就最高

保額者另外請

領平均月投保

薪資三個月之

喪葬補助津

貼。(勞工保險

條例第62條規

定) 

急難  

貸款 

※本項目視申請人需要辦理 

1.配偶及直系親屬死亡每一員工最高貸

款新臺幣五十萬元。  

2.夫妻或親屬同為公教員工時，對同一

事故以申貸一次及一個貸款項目為

限，不得重複申貸。  

3.還款期間：最長分 6 年（72 期），平

均償還本息。  

4.利息負擔：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

蓄存款機動利率減年息 0.025 厘計算機

動調整。  

1.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申

請表 1 式 3 份。  

2.死亡證明文件。  

   

   

   

事實發生 3

個月內提出

申請。 

  

眷屬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生活津貼補助申請書+切結書-103更新.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公保-眷喪津貼給付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公保-眷喪津貼給付申請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眷屬喪葬津貼切結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眷屬喪葬津貼切結書.doc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N005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N0050001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persadm/table3/37006.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persadm/table3/37006.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健保退保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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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

退保 

眷屬死亡或失蹤滿 6 個月即喪失投保資

格 

保(轉出)申報表１份。  

2.死亡證明文件。  

  

  ■當子女開始入學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子女

教 

育補

助 

1.子女隨在台澎金馬地區

居住，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

立大專以下（不含研究

所）、小學以上學校肄業之

正式生（即有學籍者）  

2.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

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公

教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時，其未婚子女如繼續從事

經常性工作，且註冊之日前

6 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

（依所得稅法申報之所得）

超過勞工基本工資者，以有

職業論，不得申請補助。  

3.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

班學生，或就讀公私立中等

以上學校之選讀生，或已獲

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

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

費之優待，或已領取其他政

府提供之獎助，或全免或減

免學雜費者，不得申請子女

教育補助。但領取優秀學生

獎學金、清寒獎學金及民間

團體所舉辦之獎學金，不在

此限。又未具上開不得申請

情形，惟其實際繳納之學雜

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

者，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

額。  

4.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

1.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表１份。  

2.國、中小：免繳驗收據；高中

（職）以上：繳驗收費單據(須

載明學雜費明細)，如係繳交影

本或線上列印文件應由申請人

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

以示負責。又轉帳繳費者，應

附原繳費通知單（子女就讀本

校者無須繳驗證件，由系統直

接查核學籍暨繳費資料）。  

3.於本校第 1 次申請時，須繳驗

戶口名簿以確認親子關係，爾

後除申請人之親子關係變更

外，無須繳驗。  

上學期於 10 月 25 日

前、下學期於 4 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 

1.子女教育補助

規定。 

2.留職停薪人員

不可申請。 

3.夫妻同為公教

人員者，其子女

教育補助應自行

協調由一方申

領。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健保退保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各項表格/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子女教育補助.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子女教育補助.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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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

件。其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

定之修業年限為準。如有轉

學、轉系、重考、留級、重

修情形，其於同一學制重複

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又

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

校就讀者，不得請領。  

5.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

間發生可請領子女教育補

助之事實，得於復職後 3

個月內依規定向本機關或

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

事實發生時之規定標準計

算。  

 ■我要出國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出國 

旅遊

(赴

非大

陸地

區) 

1.公立學校教職員申請出國觀光，為免影響業

務，宜盡量利用寒暑假期間為原則並陳請 校

長核准，始得出國。 

2.出國期間應遵守政府有關法令規定，一切言

行絕不違背國家利益。 

  

填寫教職員工請假單並註

明出國。(見人事室網頁/各

項表格下載/) 

 

出國前   

赴大

陸地

區 

公務員暨教師兼行政人員赴大陸地區須填寫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

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並於

返臺上班後 1 星期內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送

人室室備查。 

1.赴大陸申請表 

2.返臺意見反應表 

  

赴大陸地區前   

因公 

出國 

  校長出國通報單     

 我想做健康檢查時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健康 1.公教人員年滿 40 歲以上者，每 2

年得申請一次健康檢查補助費 3500

 1. 請自檢查之日起 10 公務人員一

般健康檢查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1常用表單.files/赴大陸申請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各項表格/赴大陸地區申請表及返台意見表.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校長出國通報單(1020618修正).doc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40747000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407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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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元。 

2.檢查得以公假 1 天（請辦理請假

程序，課務自理） 

3.健康檢查特約醫院。 

健康檢查補助申請表。 

(見人事室網頁/各項表格

下載/) 

日內請畢。 

2. 請於每年9月5日前

檢查，以利經費控

管。 

實施要點 

 我要申請公保殘廢給付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資料或作業 辦理時間 備註 

殘障

給付 

1.因執行公務或服兵役致成者：全

殘 36 個月、半殘 18 個月、部份殘

8 個月  

2.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致成者：全殘

30 個月、半殘 15 個月、部份殘 6

個月。 

1.公教人員保險殘廢證明

書 

2.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

請領書。 

 

請領權利，自得

為請領之日起，

經過五年不行使

而消滅。 

1.公教人員保險

殘廢給付標準表 

2.保險殘廢證明

書填寫範例。  

 

https://eserver.dgpa.gov.tw/ezone/healthevaluation/default.aspx?mp=10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各項表格/蘭女健康檢查申請表.doc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40747000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殘廢證明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殘廢證明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各項表格/公教人員保%20險現金給付請領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各項表格/公教人員保%20險現金給付請領書.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殘廢給付標準1030601.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殘廢給付標準1030601.doc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殘廢給付請領書填寫範例.pdf
http://www.lygsh.ilc.edu.tw/行政處室/人事室/1權益專區.files/殘廢給付請領書填寫範例.pdf

